附件1
2026年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主管部门
	招聘单位
	单位性质
（经费渠道）
	岗位序号
	岗位名称
	拟聘岗位等级
	招聘人数
	编制类型
	学历层次
	学位
	职称要求
	性别
	最高年龄
	专业要求
	其他条件要求
	备注
	是否执法机构

	中共福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财政核拨
	01
	管理岗位
	管理九级
	1人
	事业编制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无
	男
	35周岁及以下。表现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38周岁。
	专业不限
	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聘用后，与单位签订聘用合同，需在本单位服务满3年

	否

	中共福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财政核拨
	02
	管理岗位
	管理九级
	1人
	事业编制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无
	不限
	35周岁及以下。表现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38周岁。
	专业不限
	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否

	中共福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财政核拨
	03
	专业技术岗位
	专技十二级
	3人
	事业编制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无
	男
	35周岁及以下。表现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38周岁。
	专业不限
	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否

	中共福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财政核拨
	04
	专业技术岗位
	专技十二级
	3人
	事业编制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士学位及以上
	无
	不限
	35周岁及以下。表现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38周岁。
	专业不限
	2年及以上工作经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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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选聘承诺书

本人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愿参与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2026年度公开选聘。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确保报名信息真实准确。本人所填写的《报名表》以及提交的所有证件、证明等材料均真实、准确、有效，绝无虚构、伪造、变造、隐瞒等任何不实之举。
二、自觉遵守选聘工作纪律。在资格审查、面试、考察等环节，本人将自觉遵守各项规定，服从工作人员管理，秉持诚信原则参与，绝不作弊、违规，不扰乱正常秩序。
三、自觉接受监督与处理。若被确定为考察对象，本人将积极配合考察工作，如实汇报个人情况。本人已知晓，在选聘过程中若发现并查实存在违反本承诺书或弄虚作假的行为，自愿承担以下后果：
（一）立即取消本次选聘资格；
（二）若已被录用，同意取消录用资格；
（三）将有关情况通报至现工作单位及主管部门，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四）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四、遵守岗位回避规定。本人已了解岗位回避规定，确认本人不存在任何需要回避的情形，或已按规定主动报告。
本承诺书系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具有法律约束力。


               承诺人（亲笔签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附件3

同意报考证明参考模板

兹证明我单位XXX，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现任职务  ，参加工作时间  。经研究，我单位同意其参加福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公开选聘。若该同志被录用，我单位将按人事管理权限及相关规定，配合办理人事调动、档案转递、党团关系转移等手续。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公章）      主管部门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4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节选）

第二章 岗位回避

第六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管理岗位，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位聘用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岗位，也不得聘用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内设机构正职岗位：
（一）夫妻关系；
（二）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叔伯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四）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五）其他亲属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
前款所称同一事业单位，是指依法登记的同一事业单位法人。
第七条 本规定所称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包括：
（一）领导班子正职与副职；
（二）同一内设机构正职与副职；
（三）上级正职、副职与下级正职；
（四）单位无内设机构的，其正职、副职与其他管理人员以及从事审计、财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五）内设机构无下一级单位的，其正职、副职与其他管理人员以及从事审计、财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八条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回避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本人提出回避申请，或者有关单位、人员提出回避要求。
（二）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在一个月内作出回避决定。作出回避决定前，应当听取需要回避人员及相关人员的意见。

